
 

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无居民海岛使用管理，规范无居民海岛

使用申请审批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国家海洋局《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审批试行办法》等法律规

范，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保

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三条 省政府审批权限内，非经营性开发利用无居民

海岛活动审批（含部分用岛，下同）适用本办法。有两个及

两个以上使用意向的无居民海岛除外。 

第四条 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已批准并公布其保护和利

用规划的无居民海岛，单位和个人可向当地海洋主管部门提

出用岛申请。 

第五条 县级海洋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居民

海岛使用申请的受理。县级未设立海洋主管部门的，由市级

海洋主管部门受理。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以下称申请人）申请使用无居民

海岛，应当向受理机关提供下列材料（一式五份）：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书；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坐标图； 



（三）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 

（四）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 

（五）相关资信证明材料； 

（六）存在利益相关者的，应当提交解决协议。 

第七条 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项目涉及使用海岛周边

海域的，用海活动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海域使用手续。 

第八条 受理机关受理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时，应当对

用岛申请是否属受理范围、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

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书面受理凭证。不予受理的，应当

书面说明理由。 

受理机关对申请材料应当进行下列审查和实地核实： 

（一）申请使用的无居民海岛位置、面积是否准确。 

（二）项目用岛是否符合海岛保护规划、无居民海岛保

护和利用规划。 

（三）项目实施是否影响国家海洋权益、国防安全和海

上航行安全； 

（四）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无居民海岛使用

项目论证报告编制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五）申请使用的海岛是否已经设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或计划设置其他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六）申请使用的海岛是否存在使用权纠纷及其解决情

况； 



（七）申请使用的海岛历史上是否发放过林地、土地等

权属证书及其现状； 

受理机关根据前款规定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形成书

面审查意见及现场勘察情况材料。 

第九条 受理机关应当将申请人名称和申请用岛范围、

面积、用途、期限等内容在当地报纸和该海岛所在乡（镇）、

村公示，公示期限不得少于七日。 

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受理机关应当在十日内予以复查，

并将复查结果书面告知异议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

证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公示、异议复查和听证结果应作

为审查材料一并上报。 

第十条 公示期无异议或异议问题已处理完毕的，受理

机关将审查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申请材料和相关

审查材料报上级海洋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市级海洋主管部门对受理机关报送的材料

提出审查意见，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材料转报省级海

洋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省级海洋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

案进行审查。 

第十三条 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通过专家

审查并修改完善后，省级海洋主管部门依据专家审查意见，



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省政府批准用岛后，申请人根据批复文件到

省级海洋主管部门办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手续，提出无

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申请。 

第十五条 省级海洋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无居民海岛

使用权登记申请起十日内进行登记，按规定核发《无居民海

岛使用权证书》或《无居民海岛使用临时证书》。 

经登记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十六条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中含有建筑

工程的用岛，用岛最高期限为五十年；其他类型的用岛可根

据实际需要的期限确定，但最高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三十年。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涉及建设、安全、消

防等法律法规要求需要履行其他审批手续的，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用岛

性质、具体用途和用岛范围合理使用无居民海岛，不得擅自

改变。 

第十九条 无居民海岛在确权登记两年内未开发利用

的，经县级或市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省政府同意后，依

法收回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第二十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期限届满，无居民海岛使



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三十个工作日内

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续期申请。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

批准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终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10 日。 


